
高雄醫學大學碩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論文考試流程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一、研究生必須修畢規定課程、學分、年限，並已完成研究論文初稿始得提出考

試申請。 

二、研究生申請論文考試，依規定時間內提出，填具申請書及檢附歷年成績表各

一份，經指導教授、系主任或所長及院長核可後，送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憑

辦。 

三、碩士學位考試，依本校規定期間舉行。 

四、碩士學位之考試委員由三人組成，其中校外委員一人，校內委員二人。考試

修畢規定之年限、課程與學分 

合於論文考試條件且撰妥論文初稿 

提出學位論文考試申請，推薦考 

試委員簽請校長核聘 

(D.1.42 論文口試申請與委員維護) 

各系所排定考試時間與場所舉行 

學位論文考試 

 

校務資訊系統維護學位論文資料 

(D.1.41 學位論文資料維謢) 

 

學位論文考試結果通知書及評分表 

送研教組登錄成績 

(D.1.42 論文口試申請與委員維護) 

 

完成論文及辦妥離校手續至教務處 

領取畢業證書 

 

https://wac.kmu.edu.tw/index.php?pno=stuac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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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由各系（所）推薦後，簽請校長遴聘之，並由校長指定委員一人為召集

人，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。 

五、碩士學位考試委員，除對碩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學科（門）具專門研究者

外並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 

【一】曾任教授、副教授二年以上，擔任與碩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有關學

科（門）教學者。 

【二】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二年以上，對碩士學位候選

人所提論文學科（門）具專業研究者。 

【三】獲有博士學位，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，對碩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學

科（門）具專業研究者。 

【四】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，對碩士學位候

選人所提論文學科（門）具專業研究者。 

    前項第三款至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，由各系（所）務會議訂定之。 

六、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，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。 

七、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，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申請重

考一次，重考仍不及格者，應予退學。 

 


